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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及 

提高未来回报能力采取措施的公告 

 

特此提示：公司应对本次重组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措施不等于对公司未来

利润做出保证，特提请投资者注意。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9 日召

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

议案。根据国办发〔2013〕110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

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发〔2014〕17 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

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国证监会〔2015〕31 号《关于首发及

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要求，

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

财务指标的影响进行即期分析。现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

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拟采取的措施说明如下： 

一、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中钨高新拟发行股份购买以下标的资产： 

湖南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97.36%股

权及湖南有色新田岭钨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 

湖南有色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南瑶岗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50.02%股权； 

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南昌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71.22%股权



 

 

及 HPTec GmbH 100%股权；  

上海禾润利拓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2.64%股权。 

最终交易作价将由各方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

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确认的标的资产评估值协商确定。 

以上交易完成后，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HPTec GmbH、湖南

有色新田岭钨业有限公司均将成为中钨高新的全资子公司。中钨高新将持有南

昌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71.22%的股权，持有湖南瑶岗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50.02%的股权。 

本次拟注入上市公司的资产主要为钨矿山及硬质合金企业，其盈利能力与

钨行业市场景气度紧密相关。2015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走低，钨精矿价格目前

也处于低位，致使拟注入资产的盈利在 2015年有所下滑，标的资产 2015年出

现亏损。因此，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股本及净资产都有所增长，但总体收益

在短期内可能出现下降。 

（二）募集配套资金  

为提高重组效率和整合绩效，增强重组后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上市公

司拟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0.36 亿元。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总股

本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均将出现较大幅度的增加。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需要一定周期，建设期间股东回报主要通过

现有业务实现，在公司股本和净资产均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如果重组资产产生

净利润不能实现相应幅度的增长，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即期回报指

标存在被摊薄的风险。 

二、 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为降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可能导致的对公司即期回报摊薄的风险，公司拟

通过大力发展主营业务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加强募集资金管理、

加快募集 资金项目建设进度、完善利润分配等措施，以提高对股东的即期回报，



 

 

具体包括： 

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当期每股收益的填补回报安排： 

1、加快完成对标的资产的整合，尽快实现标的资产的盈利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加快对标的资产的整合，使用配套募集资金增加

对各标的资产建设的投入，充分调动控股股东各方面资源，降本增效地完成上

市公司及各标的资产的经营计划，通过钨产业链整合的全方位推动措施，争取

尽早实现公司的预期效益。  

2、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提高公司竞争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凭借钨产业链的上下游整合，在上市公司形成中

国五矿旗下钨产业链统筹规划的统一平台，借助募集资金加强各标的资产建设，

不断发挥公司的竞争优势，增强公司现有业务的市场竞争力，提升公司的盈利

能力。  

3、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确保募集资金规范和有效使用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到账后，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及

相关法规的规定，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管理。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对募集资

金的专户存储，保障募集资金按顺序用于规定的用途，配合独立财务顾问等对

募集资金使用的检查和监督，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防范募集资金使

用风险，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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